
營利事業 CFC制度介紹
Controlled Foreign Company (CFC) Rules for Enterprises

                                                                                      北區國稅局新竹分局 113.3.29



營利事業 CFC 申報書介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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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我國建立受控外國企業 (CFC ) 制度

營利事業 CFC 制度修法重點

大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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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國建立 CFC 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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營利事業
CFC 制度

個人
CFC 制度

105.7.27

增訂
所得稅法

§43-3

106.9.22

訂定
營利事業認列
受控外國企業
所得適用辦法

106.5.10

增訂
所得基本
稅額條例

§12-1

106.11.14

訂定
個人計算受控
外國企業所得

適用辦法

建立 CFC 反避稅制度

112.12.21

修正發布
營利事業認列
受控外國企業
所得適用辦法

112.12.22

修正發布
個人計算受控
外國企業所得

適用辦法

回應外界建議

112 年度

開始施行

112.1.1

開始施行

不溯及既往



CFC 制度基本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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視同分配

營利事業
所得稅

CFC 制度實施前

甲公司

A 公司

100%

　 CFC 

臺灣

低稅負
國家或地區

非低稅負
國家或地區

100%

不分配

股利

無須
課稅甲公司

A 公司

100%

　 CFC 

臺灣

低稅負
國家或地區

非低稅負
國家或地區

100%

不分配

股利

CFC 制度實施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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營利事業 CFC制度
修法重點



營利事業 CFC 制度適用流程圖

5. 避免重複課稅
(1) 實際獲配，
不再計入課稅
(2) 境外稅額扣抵
(3) 處 分 CFC 股

權，減除已認列
之投資收益

是

不適用

CFC 制度

不適用

CFC 制度

否 符合

不符合

CFC 適用範圍
CFC 所得及
稅額計算 避免重複課稅

1. 營利事業
總機構在我

國境內

納稅義務人

否

是
4. 計算 CFC
所得，按直
接持股比率
計算海外投
資收益

或

   3. 豁免門檻

(1) 有 實 質 營
運活動

(2)CFC 盈 餘
在標準以下

計入全年所得額
╳ 20% 

2.CFC 定義
外國企業

 (1) 位於低稅
負國家或地區

     (2) 受控

免依 CFC 制

度計算所得註

免依 CFC 制

度計算所得註

6註：仍須依其他規定辦理 ( 例如申報時應檢附相關文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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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納稅義務人



營利事業 CFC 制度適用流程圖

或

5. 避免重複課稅
(1) 實際獲配，
不再計入課稅
(2) 境外稅額扣抵
(3) 處 分 CFC 股

權，減除已認列
之投資收益

是

不適用

CFC 制度

不適用

CFC 制度

否 符合

不符合

CFC 適用範圍
CFC 所得及
稅額計算 避免重複課稅

1. 營利事業
總機構在我

國境內

納稅義務人

否

是
4. 計算 CFC
所得，按直
接持股比率
計算海外投
資收益

   3. 豁免門檻

(1) 有 實 質 營
運活動

(2)CFC 盈 餘
在標準以下

計入全年所得額
╳ 20% 

2.CFC 定義
外國企業

 (1) 位於低稅
負國家或地區

     (2) 受控

免依 CFC 制

度計算所得註

免依 CFC 制

度計算所得註

8註：仍須依其他規定辦理 ( 例如申報時應檢附相關文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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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CFC定義



營利事業 CFC 制度適用流程圖

或

5. 避免重複課稅
(1) 實際獲配，
不再計入課稅
(2) 境外稅額扣抵
(3) 處 分 CFC 股

權，減除已認列
之投資收益

是

不適用

CFC 制度

不適用

CFC 制度

否 符合

不符合

CFC 適用範圍
CFC 所得及
稅額計算 避免重複課稅

1. 營利事業
總機構在我

國境內

納稅義務人

否

是
4. 計算 CFC
所得，按直
接持股比率
計算海外投
資收益

   3. 豁免門檻

(1) 有 實 質 營
運活動

(2)CFC 盈 餘
在標準以下

計入全年所得額
╳ 20% 

2.CFC 定義
外國企業

 (1) 位於低稅
負國家或地區

     (2) 受控

免依 CFC 制

度計算所得註

免依 CFC 制

度計算所得註

10

逐年
判定

註：仍須依其他規定辦理 ( 例如申報時應檢附相關文件 )



低稅負國家或地區

低
稅
負
國
家
或
地
區

法定稅率未逾 14%

僅就境內所得課稅或
於實際匯回始計入課稅

11

• 百慕達
• 英屬維京群島
• 開曼群島
• 愛爾蘭

常見國家

• 香港
• 馬來西亞
• 巴拿馬
• 新加坡

常見國家

★ 對特定區域或特定類型企業適用特定稅率或稅制 ( 如薩摩亞 )

低稅負國家或地區參考名單
( 註 ) 該名單逐年檢討修訂僅供參考

個案判斷是否符合前 2 條件



控制要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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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辦法所指股份或資本額，除特別敘明限於「有表決權」外，不限於具表決權之
股份或資本額
(OECD ：法律關係控制 VS. 經濟實質控制 )

CFC

直接或間接持有
  股份或出資額
( 以下合稱股權 )

50%

股權控制要件

關係人

重大
影響力

對人事、財務或業務經
營具有控制能力

實質控制要件

 營利事業



股權比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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營利事業　　關係人股權控制之持股比率按下列方式合併計算

直接持有 CFC 股權

透過關係企業間接持有
CFC 股權

對
關
係
企
業
持
股

超過 50%
或對其具有
控制能力註

未超過 50%

依持有比率

依該關係企業持有
在低稅負區之外國
企業之比率

按各關係企業各層
持有比率乘積

比照前開方式

合
併
計
算

關係人及被利用名義之人
直接或間接持有 CFC 股權

 持股比率如有重複計算，以較高者計入
 營利事業／個人如有於當年度決算日 / 當年度 12 月 31 日前藉股權移轉或其他安排不當規避

控制關係構成要件者，以當年度任一日最高持股比率計算



關係企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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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直接或間接持有該公司股份 20% 以上

2. 與另一公司由相同之人直接或間接持有 20% 以上

3. 為該公司最大股東且持股 10% 以上

4. 與另一公司執行業務之股東或董事有半數以上相同

5. 該公司過半數之董事，是由本公司直接或間接持股 50%
以上之公司派任

6. 本公司董事長、總經理或相當及更高職位之人與該公司為
同一人或具配偶或二親等以內親屬關係

7. 直接或間接控制另一營利事業之人事、財務或業務經營

8. 與該公司有合資或聯合經營契約

9. 同一信託關係 ( 信託財產為低稅負區關係企業股權 ) 之委
託人、非信託業者之受託人或受益人

10. 對該公司具控制能力 (≒50%) 或具有參與其人事、財務、
業務經營或管理政策之決策權力 (≒20%)

新
增

修正重點

1.信託財產限於「低稅負區關係企業股權」
→彰顯 CFC 制度適用對象之聯合控制能力

2.委託人、受託人或受益人相互間為關係人
→反映家族信託

3.受託人如為當地主管機關許可之信託業
者，排除

→ 信託專業及本業，較不具租稅規避意圖



關係個人及機關團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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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財團法人
• 本公司捐贈達該法人基金總額 1/3 以上
• 本公司董事、監察人、總經理或相當及更高層級職位之
人，包含其配偶、二親等以內親屬擔任該法人董事總席次
半數以上

2. 　本公司內部
• 董事長、總經理或相當及更高層級職位之人及其配偶或二
親等以內親屬

• 董事、監察人或相當及更高層級職位之人及其配偶

• 副總經理、協理及直屬總經理之部門主管

3. 同一信託關係 ( 信託財產為低稅負區關係企業股權 ) 之委託
人、受託人或受益人，及該等人之配偶及二親等以內親屬

4. 對本公司具控制能力 (≒50%) 或具有參與其人事、財務、業
務經營或管理政策之決策權力之人 (≒20%)

新
增

修正理由

委託人、受託人或受益人，及該等人之
配偶及二親等以內親屬相互間為關係人
→ 反映集團及家族信託



股權控制－營利事業釋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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甲公司直接持有 C 公司之 25% 股權，並
透過其子公司 -A 公司間接持有 C 公司
25% 股權，及透過關係企業 -B 公司間
接持有 C 公司之 25% 股權

案例

甲公司持有 C 公司股份之比率
＝直接持股 25% ＋透過 A 公司
     【直接持股 25 ％＋ ( 間接持股 25%
+25 ％ ×25 ％ ) ＝ 56.25 ％≥ 50%

說明

→C 公司為甲公司之 CFC
※ 甲公司須按直接持股比率 25% 及持有期
間計算 C 公司之 CFC 所得

國內甲公司

100%

A 公司 B 公司

C 公司

25%

25%

25%

25%

低稅
負地
區



17

3.豁免門檻



營利事業 CFC 制度適用流程圖

或

5. 避免重複課稅
(1) 實際獲配，
不再計入課稅
(2) 境外稅額扣抵
(3) 處 分 CFC 股

權，減除已認列
之投資收益

是

不適用

CFC 制度

不適用

CFC 制度

否 符合

不符合

CFC 適用範圍
CFC 所得及
稅額計算 避免重複課稅

1. 營利事業
總機構在我

國境內

納稅義務人

否

是
4. 計算 CFC
所得，按直
接持股比率
計算海外投
資收益

   3. 豁免門檻

(1) 有 實 質 營
運活動

(2)CFC 盈 餘
在標準以下

計入全年所得額
╳ 20% 

2.CFC 定義
外國企業

 (1) 位於低稅
負國家或地區

     (2) 受控

免依 CFC 制

度計算所得註

免依 CFC 制

度計算所得註

18

逐年
判定

註：仍須依其他規定辦理 ( 例如申報時應檢附相關文件 )



豁免條件 1 ：實質營運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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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設立登記地
有固定營業場所
在設立登記地

有固定營業場所
僱用員工

當地經營業務
僱用員工

當地經營業務 <10%<10%
  



消極性收入占比 <10%

20

 A.  海外分支機構相關收入及所得
Ｂ . 在設立登記地自行研發無形資產或自行開發、興建、製造有形資產，

提供他人使用取得權利金收入、租賃收入及出售該資產增益
Ｃ . 經中華民國主管機關許可之銀行業、證券業、期貨業及保險業，其持有  

之各 CFC 在設立登記地亦以經營銀行、證券、期貨及保險為本業者，其 
本業收入 ( 註：個人 CFC 制度無此項 )

營業收入淨額 + 非營業收入總額【－Ａ】
く 10 ％

只算收入
不扣損失

投資收益 + 股利 + 利息 + 權利金 +租賃收入 +出售資產增益【 -Ａ -Ｂ -C】

排除積極性活動產生之收入



豁免條件 2 ：微量門檻 ( 當年度盈餘 700萬元以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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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年度盈餘為
正數之 CFC ，
仍應依規定計
算 CFC 所得

修正前

修正後

防弊條款 單計 + 合計

全部 CFC
當年度盈餘或虧損　　　逾 700萬元合計

僅就 [不符合豁免 1. 實質營運活動測試 ]且 [直接 ]持有股權
之 CFC 當年度盈餘或虧損　　　逾 700萬元合計

範圍同應計算課稅
之 CFC

營利事業



豁免條件 2範例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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甲

CFC3CFC1 CFC2

500 萬元 500 萬元

100%
60%

80%

－ 200 萬元－ 800 萬元

甲

CFC3CFC1 CFC2

1,000 萬元 400 萬元

100%
60% 80%

-200+500+500=800>700-800+1000+400=600<700

當年度
盈餘



CFC2
600萬元

具實質營運活動

CFC1
200萬元 ( 註 )

CFC3
100萬元

100%

100%

100%

( 註 )CFC1 當年度盈餘 200 萬元包含採權益
法認列 CFC3 投資收益 100 萬元。

豁免條件 2範例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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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CFC2 有實質營運活動，符合豁免 1規定
2.CFC1 當年度盈餘 200萬元≦ 700萬元
   CFC3 當年度盈餘 100萬元≦ 700萬元
  CFC1 ＋ CFC2 ＋ CFC3 ＝ 900萬元>700萬元

修正前

甲公司應就直接持股之 CFC1 當年度盈餘，依
CFC 辦法認列所得

1.CFC2 有實質營運活動，符合豁免 1規定
2.CFC1 當年度盈餘 200萬元≦ 700萬元
(CFC2 、 CFC3 免納入豁免 2防止濫用計算範圍 )

修正後

甲公司免依 CFC 辦法認列所得

國內甲公司



4-1.CFC當年度盈餘



營利事業 CFC 制度適用流程圖

或

5. 避免重複課稅
(1) 實際獲配，
不再計入課稅
(2) 境外稅額扣抵
(3) 處 分 CFC 股

權，減除已認列
之投資收益

是

不適用

CFC 制度

不適用

CFC 制度

否 符合

不符合

CFC 適用範圍
CFC 所得及
稅額計算 避免重複課稅

1. 營利事業
總機構在我

國境內

納稅義務人

否

是
4. 計算 CFC
所得，按直
接持股比率
計算海外投
資收益

   3. 豁免門檻

(1) 有 實 質 營
運活動

(2)CFC 盈 餘
在標準以下

計入全年所得額
╳ 20% 

2.CFC 定義
外國企業

 (1) 位於低稅
負國家或地區

     (2) 受控

免依 CFC 制

度計算所得註

免依 CFC 制

度計算所得註

25註：仍須依其他規定辦理 ( 例如申報時應檢附相關文件 )



CFC 當年度盈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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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FC 當年度盈餘基準 ±
調節項目 1

源自非低稅負區採權益法
認列轉投資事業之損益
( 下稱源自非低稅區權益

法事業投資損益 )

±
     調節項目 2
透過損益按公允價值衡
量之金融工具 (FVPL)
( 下稱 FVPL 評價損益 )

修正
( 定明內容及計算方式 )

新增

( 選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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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稅後淨利以外純益 ( 損 ) 項目計入當年度未分配盈餘之數額」，包括 :
    (1) 其他綜合損益與其他權益項目轉入
    (2) 直接計入「當年度未分配盈餘數額」
         例如： CFC 變更會計準則追溯調增或調減期初保留盈餘

CFC 當年度盈餘基準 =1+2

原有

新增

修正文字1. 當年度稅後淨利 ( 損 ) 　

修正理由

財務會計上營利事業可供分配盈餘範圍
所得稅法第 66 條之 9已列入



CFC 當年度盈餘
=CFC 稅後淨利 50
   +CFC 「稅後淨利以外純益 (損 )項目」計入當年度未分配盈餘之數額 20
=70

當年度盈餘範例 1

28

A 公司
(CFC)

100%

國內

A 國

( 低稅區 )
因變更會計準則，
調增期初保留盈餘 20 稅後淨利 50

1/1 12/31

Y1 年

「稅後淨利以外純益 ( 損 ) 項目」計入當年度未分配盈餘之數額

甲公司



CFC 當年度盈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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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FC 當年度盈餘基準 ±
調節項目 1

源自非低稅負區採權益法
認列轉投資事業之損益

±
     調節項目 2
透過損益按公允價值衡
量之金融工具 (FVPL)

修正
( 定明內容及計算方式 )

新增

( 選項 )



調節項目 1
源自非低稅區採權益法事業投資損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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源自非低稅區權益法事業未實現投資損益

源自非低稅區權益法事業已實現投資損益
1. 決議盈餘分配數減除「股利或盈餘所得稅」 ( 正數 )
2. 投資損失已實現數 ( 負數 )

源自處分非低稅區權益法事業股權調整數

減除項目

加回項目 1

加回項目 2

定明計算式

增訂免加回之緩衝期

定明細節

新增



調節項目 1        源自非低稅區權益法事業未實現投資損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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減除
項目

= 非低稅區權益法事業稅後淨利 ( 損 ) 及
  稅後淨利 ( 損 ) 以外純益 ( 損 ) 計入當年度盈餘之數額合計數
  ×CFC 持股比率註

- 相關所得稅費用 + 相關所得稅利益

非低稅區事業
財報數據

CFC 財報認列之
所得稅

修正重點

1. 源自非低稅區權益法事業未實現投資損益，以非低稅區權益法事業財報稅後
盈餘為基準，與 CFC 當年度盈餘基準一致

2. 按 CFC 持有該事業股權之比率計算可減除金額
3. 考慮所得稅費用 ( 利益 )

  

註：間接持股，應按各層持股比率相乘



CFC 當年度盈餘
=CFC 稅後淨利 92
      + 稅後淨利以外純益 (損 )項目計入當年度未分配盈餘之數額 -16
  －源自非低稅區投資損益

【 B1 稅後盈餘 (50-30)×CFC 持股比率 100%+B2 稅後盈餘 (60+20)×CFC
持股比率 70%】
=0

當年度盈餘範例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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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公司
(CFC)

100%

B1 公司

100%

國內

A 國

( 低稅區 )

B 國

( 非低稅區 )

• 稅後淨利 50
• 稅後淨利以外純損項
目計入當年度未分配
盈餘之數額 -30

• 稅後淨利 92
(認列 B1 公司投資收益 50+B2 公司投資收益 60×70%)
• 稅後淨利以外純益 (損 )項目計入當年度未分配盈餘之數額 -16  
   (認列源自 B1 公司數額 -30+B2 公司數額 20×70%)

B2 公司

• 稅後淨利 60
• 稅後淨利以外純益項
目計入當年度未分配
盈餘之數額 20

70%

源自非低稅區權益法事業之損益

減除
甲公司



調節項目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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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回
項目 1

該轉投資事業投資損失已實現數 ×實現日 CFC 持股比
率

該事業 113.3.31 以前決議分配 111
年度及以前年度盈餘免列加項，須於

1. 減資彌補虧損文件、解散清算文件
2. 被投資之事業發生虧損，
但投資事業原出資額並未折減者，不予認定投資損失已實現數

源自非低稅區權益法事業已實現投資損益 =

( 源自非低稅區權益法事業決議盈餘分配數－股利或盈餘所得稅 ) 
×分配日 CFC 持股比率

註：間接持股，應按各層持股比率相乘

大陸地 區繳納之 所 得
稅，不得減除

所得稅申報期限內 (5/31 前 ) ，提示
足資證明該盈餘分配之文件

重要



當年度盈餘範例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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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國
甲公司

A 公司
(CFC)

100%

B 公司

100%

•財報稅後盈
餘 10
•分配股利
2 ，扣繳稅
款 0.2

•財報稅後盈
餘 10

(B 公司投資
收益 10)

低稅區

低稅區

CFC 當年度盈餘
=CFC 財務報表
稅後盈餘 10億元
(下同 )

低稅區

非低稅區
且非大陸

低稅區

大陸地區

減除
加回 1

CFC 當年度盈餘
=CFC 財務報表稅後盈餘 10
 -源自非低稅區投資損益 10
 +(B 公司股利 2
     -扣繳稅款 0.2)×100%
=1.8

CFC 當年度盈餘
=CFC 財務報表稅後盈餘 10
 - 源自非低稅區投資損益 10

  +B 公司股利 2×100%
=2

減除

加回
1



當年度盈餘範例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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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公司
(CFC)

100%

B 公司

100%

• 財報稅後盈餘 10
• 分配股利 2 ，
• 扣繳稅款 0.2

財報稅後盈餘 10
 (B 公司投資收益 10)

低稅區

非低稅區
且非大陸

A1 公司
(CFC)

100%

B 公司

100%

A2 公司

100%
• 財報稅後盈餘 10
• 分配股利 2 ，
• 扣繳稅款 0.2

財報稅後盈餘 10
 (A2 公司投資收益 10)

財報稅後盈餘 10
 (B 公司投資收益 10)

「源自」非低稅區，
包含直接及間接投資者

CFC 當年度盈餘
=CFC 財務報表稅後盈餘 10
  -源自非低稅區投資損益 10
  +(B 公司股利 2-扣繳稅 0.2)
  ×100%×100%
=1.8

減除

加回 1

我國
甲公司

我國
甲公司



當年度盈餘範例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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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公司
(CFC)

100%

B 公司

100%

國內

A 國

( 低稅區 )

B 國

( 非低稅區
且非大陸 )

111 年

財報稅後盈餘
50

財報稅後盈餘 50
( 認列 B1 公司投
資收益 50)

CFC 制度施行前
免計算 CFC 當
年度盈餘

113.4.1 後分配112 年度分配或
113.3.31 前分配

CFC 當年度盈餘
=CFC 稅後淨利 0

• 財報稅後盈餘 0
• 決議分配 111 年度盈餘 50 ，扣繳稅款 0

財報稅後盈餘 0
(認列 B1 公司投資收益
0)

113 年112 年 or113 年

決議盈餘分配數

免加回

應加回

CFC 當年度盈餘
=CFC 稅後淨利 0
  ＋ (B 公司股利 50
        -扣繳稅款 0)×100%
=50

加回 1我國
甲公司



當年度盈餘範例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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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公司
(CFC)

100%

B 公司

100%

國內

A 國

( 低稅區 )

B 國

( 非低稅區 )

Y1 年

股本 100

• 以 100 取得 B
公 司 100% 股
權 (面額 100)

• B 公司股權帳面
價值 100

• 財報稅後盈餘 -25
(認列 B 公司投資收
益 -25)
• B 公司股權帳面價值
75

1/1 12/31

財報稅後盈餘 -25

• 財報稅後盈餘 0
(認列 B 公司投
資收益 0)
• B 公司股權帳面
價值 75

12/31

財報稅後盈餘 0

CFC 當年度盈餘
=CFC 財務報表稅後盈餘 0元
+(B 公司已實現投資損失 -25)
×100%
=-25

Y2 年

12/31
減資彌補
虧損
25

7/1 12/31

min[(B 公司投資損失已實現數 25×CFC 持股比率 100%), (B
公司原始投資成本 100×減資比例 25%)]=25

1/1

投資損失已實現數

CFC 當年度盈餘
=CFC 財務報表稅後盈餘 -25
－源自非低稅區投資損益 -25
=0

加回 1
減除

• 減資註記
股數減少

7/1

我國
甲公司



當年度盈餘範例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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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公司
(CFC)

100%

B 公司

100%

國內

A 國

( 低稅區 )

B 國

( 非低稅區 )

Y1 年

股本 100

• 以 70向第三方購買
B 公司 100% 股權註

(面額 100)
• B 公司股權帳面價值
70

• 財報稅後盈餘 -25
( 認列 B 公司投資收
益 -25)
• B 公司股權帳面價值
45

1/1 12/31

財報稅後盈餘 -25

• 財報稅後盈餘 0
( 認列 B 公司投資
收益 0)

• B 公司股權帳面價
值 45

12/31

財報稅後盈餘 0

Y2 年

12/31
減資彌補
虧損
25

12/31

min[(B 公司投資損失已實現數 25×CFC 持股比率 100%), (B
公司原始投資成本 70×減資比例 25%)]=17.5

1/1

投資損失已實現數 - 原始投資成本較低

CFC 當年度盈餘
=CFC 財務報表稅後盈餘 -25
　－源自非低稅區投資損益 -25
=0

減除 加回 1

CFC 當年度盈餘
=CFC 財務報表稅後盈餘 0元
+(B 公司已實現投資損失 -17.5) 
×100%
=-17.5

• 減資註記
股數減少

7/1

7/1

我國
甲公司

註：假設購買日， A 公司購買 B 公司股權價格 (70)=B 公司可辨認淨資產之公允價值 =B 公司淨資產帳
面價值 ( 即 B 公司帳載包含累積虧損 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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調節項目 1          源自處分非低稅區權益法事業股權調整數
加回項
目 2

＝（處分日認列非低稅區事業之帳面價值註－原始取得成本）
    ×處分日 CFC 持有低稅區事業股權之比率
   －相關所得稅費用 + 相關所得稅利益

111 年度以前取得股權，
以 111 年度決算日之帳
面價值認列原始取得成本

CFC 間接投資
非低稅負區事業調節項

修正重點
處分非低稅負區轉投資事業股權，前調減之未實現投資損益即使未分配，亦已實現

如有重複計算，自本款排除

註：帳面價值包含採權益法認列之投資損益



當年度盈餘範例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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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公司
(CFC)

100%

B 公司

100%

國內

A 國

( 低稅區 )

B 國

( 非低稅區 )

Y1 年

• 以 3 取得 B 公
司 100% 股權

• B 公 司 股 權帳
面價值 3

• 財報稅後盈餘 2
(認列 B 公司投
資收益 2)
• B 公司股權帳面
價值 5

1/1 12/31

財報稅後盈餘 2

12/31

以下範例省略所得稅費用 ( 利益 )影響數

CFC 當年度盈餘
=CFC 財務報表稅後盈餘 2
　－源自非低稅區投資損益 2
=0

• 以 6 出售 B 公
司 100% 股權

• 認列處分 B 公
司股權損益
1(6-5)

財報稅後
盈餘 1

1/1 12/31

Y2 年

直接處分非低稅負區股權

CFC 當年度盈餘
=CFC 財務報表稅後盈餘 1
  +(1/1 CFC認列 B 公司股權帳面價值 5
     － CFC原始取得 B 公司股權成本 3)
=3 加回 2 ，等同調減項加回

減除

直接持有

我國
甲公司



CFC 當年度盈餘
=CFC 財務報表稅後盈餘 0.7
 +(1/1 A2 公司認列 B 公司股權帳面價值 5
 － A2 公司原始取得 B 公司股權成本 3)
  ×CFC 持有 A2 公司股權比率 70%
=2.1

當年度盈餘範例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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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1 公司
(CFC)

100%

B 公司

70%

國內

A 國

( 低稅區 )

B 國

( 非低稅區 )

Y1 年

• 以 3 取得 B 公
司 100% 股權

• B 公 司 股 權帳
面價值 3

• 財報稅後盈餘 2
(認列 B 公司投資收益
2)

• B 公司股權帳面價值 5

1/1 12/31

財報稅後盈餘 2

12/31

• 以 6出售 B 公司
100% 股權

• 認列處分 B 公司
股權損益 1(6-5)

財報稅後
盈餘 1

12/31

Y2 年

A2 公司

100%

財報稅後
盈餘 0.7

(認列 A2 公司
投資收益 0.7)

1/1

財報稅後盈餘 1.4
(認列 A2 公司
投資收益 1.4)

間接處分非低稅負區股權

間接持有

減除

CFC 當年度盈餘
=CFC 財務報表稅後盈餘 1.4
　－源自非低稅區投資損益
    (B 公司稅後盈餘 2×70%×100%)
=0 加回 2 ，等同調減項加回

我國
甲公司



CFC 當年度盈餘
=CFC 財務報表稅後盈餘 1.4
  －源自非低稅區投資損益
    (B 公司稅後盈餘 2×70%×100%)
=0

當年度盈餘範例 10

A1 公司
(CFC)

100%

B 公司

70%

國內

A 國

( 低稅區 )

B 國

( 非低稅區 )

Y1 年

• 以 3 取得 B 公
司 100% 股權

• B 公 司 股 權帳
面價值 3

• 財報稅後盈餘 2
(認列 B 公司投資收益
2)

• B 公司股權帳面價值 5

1/1 12/31

財報稅後盈餘 2

12/31

• 以 5.4 出售 A2
公司 100% 股權

• 認列處分 A2 公
司股權損益 2
(5.4-3.4)

12/31

Y2 年

A2 公司

100%

財報稅後
盈餘 2

1/1
• 財報稅後盈餘 1.4

(認列 A2 公司投資
收益 1.4)

• A2 公司股權帳面價
值 3.4

• 以 2 取得 A2
公司 70% 股權

• A2 公司股權帳
面價值 2

透過處分低稅負區股權移轉非低稅負區股權

間接持有

減除

CFC 當年度盈餘
=CFC 財務報表稅後盈餘 2
+(1/1 A2 公司認列 B 公司股權帳面價值 5
－ A2 公司原始取得 B 公司股權之成本 3)
 ×CFC 持有 A2 公司股權比率 70%
=3.4 加回 2 ，等同調減項加回

我國
甲公司

42



當年度盈餘範例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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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公司
(CFC)

100%

B 公司

100%

國內

A 國

( 低稅區 )

B 國

( 非低稅區 )

112 年

以 2取得
B 公 司
100% 股
權

• 財報稅後盈餘 2
(認列 B 公司投
資收益 2)
• B 公司股權帳面
價值 5

12/31

財報稅後盈餘 2

CFC 當年度盈餘
=CFC 財 務報表

稅後盈餘 2
－源自非低稅區
投資損益 2

=0

• 以 6 出售 B 公
司 100% 股權

• 認列處分 B 公
司股權損益
1(6-5)

財報稅後
盈餘 1

1/1 12/31

113 年

B 公司
股權
帳面
價值 3

12/31

12/31

111 年

111 年以前取得非低稅負區股權

108年

減除

CFC 當年度盈餘
=CFC 財務報表稅後盈餘 1
+(1/1 CFC認列 B 公司股權帳面價值 5
－ CFC 於 111 年度決算日認列
         B 公司股權帳面價值 3)
=3 加回 2 ，等同調減項加回

我國
甲公司



CFC 當年度盈餘 =

44

CFC 當年度盈餘基準 ±
調節項目 1

源自非低稅負區採權益法
認列轉投資事業之損益

±
     調節項目 2
透過損益按公允價值衡
量之金融工具 (FVPL)

修正
( 定明內容及計算方式 )

新增

( 選項 )

一經選定，原則上不得變更 !



金融工具會計處理介紹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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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融工具係指某一企業產生金融資產 ( 如：現金、另一企業權益工具、合約
權利等 ) ，另一企業同時產生金融負債 ( 如：合約義務等 ) 或權益工具 ( 指
表彰某一企業於資產減除所有負債後剩餘權益之任何合約 ) 之任何合約。

定義 (IFRS9、 EAS15)

金融工具

金融資產

按攤銷後成本衡量 (AC)

按公允價值衡量且公允價值變動列入其他綜合損益
(FVOCI)

按公允價值衡量且公允價值變動列入損益 (FVPL) 

金融負債
原則：按攤銷後成本衡量 (AC)

例外：按公允價值衡量且公允價值變動列入損益 (FVPL) 
45



金融工具會計處理介紹 (2/2)

透過損益按公允價值
衡量之金融工具

Fair Value through 
Profit and Loss(FVPL)

透過其他綜合損益
按公允價值衡量

之金融工具
Fair Value through 

Other Comprehensive 
Income(FVOCI)

評價時

稅後
淨利

其他
綜合
損益

處分時

評價
損益

評價
損益

FVPL 評價損益得選擇遞延

保留
盈餘

其他
權益

稅後
淨利

處分
損益

保留
盈餘

處分
損益

不重分類

重分類 保留
盈餘

稅後
淨利

46

其他綜
合損益

重分類

保留
盈餘

不重分類

46



得選擇調節項目 -FVP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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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回 處分 FVPL 調整數 =處分日 FVPL帳面價值－原始取得成本註

FVPL 公允價值變動數減除

重分類 FVPL 調整數 = 重分類日 FVPL 公允價值－原始取得成本註加回
(FVPL→攤銷後成本 /FVOCI)

註：原始取得成本
1.原則 :選擇年度之期初帳面價值
   例外 :年度中始取得或重分類者，購買日或重分類日帳面價值
2.估價方法 :所得稅法施行細則 §46
    ( 個別辨認法、先進先出法、加權平均法、移動平均法… )

一經選定，原則上不得變更 !



當年度盈餘範例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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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公司
(CFC)

100%

國內

A 國

( 低稅區 )

FVPL帳
面價值

100

• 財報稅後盈餘 900
1.FVPL公允價值漲至 1000
2.FVPL 期末帳面價值 1000
   (認列 FVPL 評價損益 900)

1/1

CFC 當年度盈餘
=CFC 財務報表稅後盈餘 900
  － FVPL公允價值變動數 900
=0

Y1 年

FVPL

12/31

• 以 1200處分 FVPL
• 處分 FVPL 損益 200

(1200-1000)

1/1

財報稅
後盈餘

200

12/31

CFC 當年度盈餘
=CFC 財務報表稅後盈餘 200
  ＋ (處分日 FVPL帳面價值 1000
        -原始取得成本 100)
=1100

Y2 年

FVPL

減除

加回，等同調減項加回

甲公司



得選擇調節項目 -FVPL適用限制

49

考量 FVPL公允價值短期波動幅度較
大且其公允價值多非人為所能操控，
如以未實現損益計入 CFC 當年度盈
餘，可能使 CFC損益暴起暴落

修正理由     避免暴起暴落

營利事業
(1) 直接持股之
(2) 「全部」 CFC 持有之
(3) 「全部」 FVPL

( 不包含第二層以後 CFC 之 FVPL)

適用範圍      選定，第一層 CFC全部適用

甲公司

100%

A CFC

臺灣

低稅負
地區

100%
D 公司低稅負

地區

FVPL

FVPL

B CFC
FVPL

C CFC
FVPL

100% 100%
全部



提交方式 文件內容

1.                                            應檢附 (1) 結構圖、持股比率
(2)CFC 前 10 年虧損扣除表
(3)CFC 營利所得計算表

2.                                            應檢附
【未能依限檢附者，應於申報期間屆滿前 (5/31) 敘
明理由申請延期 6 個月 ( 即延期至 11/30 前 ) 提供】

CFC 財務報表
【須經會計師查核簽證或其他財務
報表替代文據】

3.調查函送達翌日起 1 個月內應提示
【未能依限提示者，應於期間屆滿前敘明理由申請延長
１個月】

會計師查核 CFC 持有、衡量及處
分金融工具情形之查核報告

得選擇調節項目 -FVPL適用限制

50

一經擇定，每年應採相同計算方式
每年應依限申報並檢附或備妥文件申報、檢證

適用要件 一致性原則

申報時 (曆年制為 5月份 )

重要
申報時 (曆年制為 5月份 )



得選擇調節項目 -FVPL適用限制

51

自該年度起 10 年內不得適用 !
以前年度已遞延 FVPL 評價損益，累積至該年度決算日之金額，
應計入 CFC 該年度盈餘計算

不符合者停止適用 回復原狀

112 年

取得 FVPL

113 年 114年
未選擇遞延
損益 100

不符合
要件

124年

10 年
不得選擇調節

選擇遞延
損益 100

125 年…
可選擇
遞延

113 年及 114年
累計數 200 ，

計入 115 年度 CFC 當年度盈餘

評價損益 100
直接計入

112 年度 CFC 當年度盈餘

選擇遞延
損益 100

115 年



當年度盈餘範例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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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公司
(CFC)

100%

國內

A 國

( 低稅區 )

FVPL
帳面
價值
900

• 財報稅後盈餘 100
1.FVPL公允價值漲至 1000
2.FVPL 期末帳面價值 1000
   (認列 FVPL 評價損益 100)

1/1

112 年

FVPL

12/31

113 年

不符合 FVPL 適用要件

• 財報稅後盈餘 100
1.FVPL公允價值漲至 1100
2.FVPL 期末帳面價值 1100
   (認列 FVPL 評價損益 100)

12/31

114年

財報稅後
盈餘 200

12/31

不符合 FVPL
適用要件

CFC 當年度盈餘
=CFC 財務報表稅後盈餘 100
 － FVPL公允價值變動數 100
=0

CFC 當年度盈餘
=CFC 財務報表稅後盈餘 100
－ FVPL公允價值變動數 100
=0減除 減除

CFC 當年度盈餘
=CFC 財務報表
   稅後盈餘 200
  +累積至該年度
     決算日調節
     金額 200
=400 加回

甲公司



換算新臺幣之匯率基準

53

以四捨五入計算至小數點以下第五位
如無該匯率，以現金買入匯率
如該外國貨幣非臺灣銀行牌告外幣

以 CFC 主要往來銀行每月末日之牌告外幣收盤即期買入匯率折算為臺灣銀行牌告之任一外
幣金額，再依前開規定換算為新臺幣

當年度臺灣銀行每月末日之牌告外幣收盤即期買入匯率計算之年度平均匯率

CFC 當年度盈餘各組成項目

我國營利事業實際獲配時

實際獲配日之匯率與計算 CFC 當年度盈餘匯率不同所產生之差異數：
• 列為獲配年度兌換損益



當年度盈餘範例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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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公司
(CFC)

100%

B 公司

100%

國內

A 國

( 低稅區 )

B 國

( 非低稅區 )

美金

瑞典幣

財報稅後盈餘 US24.2
• A 公司自身營收 US10
• 權 益 法認列 B 公 司投資 收 益
US14.2

• 財報稅後盈餘 SEK100
• 決議盈餘分配數 SEK20 ，扣繳稅款 SEK2

新臺幣：美金=31:1

新臺幣：瑞典幣=4.4:1

CFC 當年度盈餘
=NTD(下同 )750.2
  
 -440×100%
 +(88-8.8) ×100%

=389.4

×匯率 31

×匯率 4.4

匯率換算

減除

加回

CFC 當年度盈餘
=CFC 稅後淨利 US24.2
  －源自非低稅區投資損益
      (SEK100×100%)
   +(B 公司股利 SEK20
       -扣繳稅款 SEK2)×100%

甲公司



當年度盈餘範例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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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公司
(CFC)

100%

C 公司

100%

國內

A 國

( 低稅區 )

C 國

( 非低稅區 )

美金

瑞典幣

財報稅後盈餘 US14.2
• 權 益 法認列 B 公 司投資 收 益
US14.2

• 財報稅後盈餘 SEK100
• 決議盈餘分配數 SEK20 ，扣繳稅款 SEK2

新臺幣：美金=31:1

新臺幣：瑞典幣
=4.4:1

CFC 當年度盈餘
=NTD(下同 )440.2
   -440×100%

   +(88-8.8) ×100%

=79.4

×匯率 31

×匯率
4.4

B 公司

100%
馬來幣

B 國

( 低稅區 )
新臺幣：馬來幣

=6.7:1

財報稅後盈餘MYR65.7
• 權益法認列 C 公司投資收益MYR65.7

匯率換算

減除

加回

CFC 當年度盈餘
=CFC 稅後淨利 US14.2
  －源自非低稅區投資損益
      (SEK100×100%)
   +(C 公司股利 SEK20
       -扣繳稅款 SEK2)×100%

甲公司



4-2.CFC投資收益



歸課所得

57

CFC 當年度盈餘
– 法定盈餘公積或
限制分配項目
– 以前年度核定各期虧損

CFC 當年度盈餘
– 法定盈餘公積或
限制分配項目
– 以前年度核定各期虧損

直接
持股
比率

直接
持股
比率

持有
期間
持有
期間

投資收益 營利
事業
所得
額

營利
事業
所得
額

CFC 當年度虧損
• 依限申報計算虧損
• 依限檢附文件
• 經我國稽徵機關核定

CFC 當年度虧損
• 依限申報計算虧損
• 依限檢附文件
• 經我國稽徵機關核定

始得自虧損發生年度之
次年度起 10 年內依序自

CFC 盈餘扣除

始得自虧損發生年度之
次年度起 10 年內依序自

CFC 盈餘扣除



適用 10 年虧損規定

提交方式 文件內容

1.                                            應檢附 (1) 結構圖、持股比率
(2)CFC 前 10 年虧損扣除表
(3)CFC 營利所得計算表

2.                                             應檢附
【未能依限檢附者，應於申報期間屆滿前 (5/31)
前敘明理由申請延期 6 個月 ( 即延期至 11/30 前 )
提供】

CFC 財務報表
【須經會計師查核簽證或其他
財務報表替代文據】

依限檢附文件

58

重要

申報時 (曆年制為 5月份 )

申報時 (曆年制為 5月份 )



適用 10 年虧損規定

依年序扣除

減資彌補經核定之虧損
(即 CFC 制度施行後發生之虧損 )
時，應自以前年度核定各期虧損中

扣除

符合免計算所得要件
仍須扣除

以前年度虧損

不得自其他 CFC盈餘中扣除

59

虧損抵減規則

CFC 具實質營運活動或
CFC盈餘 700萬元以下



適用 10 年虧損釋例

60

CFC

100%

Y1 年

CFC 當年度虧損
1000

列報 CFC虧損 1000

CFC

100%

Y2 年

CFC 當年度盈餘 700

假設 Y2 年 CFC 當年度盈
餘為 700 ，符合豁免 2 ，
免認列 CFC 營利所得

CFC

100%

Y3 年

CFC 當年度盈餘
1000

列報 CFC 營利所得
=1000-300=700

CFC虧損未扣除餘額 =
1000-700=300

我國
甲公司

我國
甲公司

我國
甲公司



61

5.避免重複課稅



營利事業 CFC 制度適用流程圖

或

5. 避免重複課稅
(1) 實際獲配，
不再計入課稅
(2) 境外稅額扣抵
(3) 處 分 CFC 股

權，減除已認列
之投資收益

是

不適用

CFC 制度

不適用

CFC 制度

否 符合

不符合

CFC 適用範圍
CFC 所得及
稅額計算 避免重複課稅

1. 營利事業
總機構在我

國境內

納稅義務人

否

是
4. 計算 CFC
所得，按直
接持股比率
計算海外投
資收益

   3. 豁免門檻

(1) 有 實 質 營
運活動

(2)CFC 盈 餘
在標準以下

計入全年所得額
╳ 20% 

2.CFC 定義
外國企業

 (1) 位於低稅
負國家或地區

     (2) 受控

免依 CFC 制

度計算所得註

免依 CFC 制

度計算所得註

62註：仍須依其他規定辦理 ( 例如申報時應檢附相關文件 )



實際獲配 CFC 股利或盈餘
認列營利所得年度

申報期間屆滿之翌日起 5 年內

已依 CFC 制度
認列所得

不計入
獲配年度
所得額

非源自大陸地區

源自大陸地區

CFC 股利或盈餘所得稅

CFC 所得稅
+大陸地區股利或盈餘所得稅

稅額扣抵

未曾依 CFC 制度
認列所得

計入獲配年度
所得額

63



處分 CFC 股權

64

處分損益 =
   處分收入－原始取得成本
   － (處分日已認列該 CFC投資收益餘額 ×處分比率 )

處分日已認列該 CFC投資收益餘額 =
    累積至處分日已依規定認列該 CFC投資收益
   －以前各次實際獲配之股利或盈餘不計入獲配年度之所得額
   －以前各次按處分比率計算 CFC投資收益餘額減除數

A 公司
(CFC)

100%
國內

A 國
( 低稅區 )

財報稅後
盈餘 1000萬元

• 財報稅後盈餘 1000萬元
• 決議盈餘分配數 500

• 1/1 ： 1億元購買 A 公
司 500 股 ( 持股比率
100%)

• 12/31 ：計算 CFC 營
利所得 1000萬元

• 6/1 ：獲配 A 公司股利 500
萬元 (已於 Y1 年認列 CFC
營利所得，不再計入 Y2 年
課稅 )

• 12/31 ：計算 CFC 營利所得
1000萬元

1/1 以 4000萬
元出售 A 公司
股票 50 股 ( 比
率 10%)

Y1 年

處分損益 =
收入 4000萬元
-原始成本 1億元 ×出售比率 10%
-處分日已認列該 CFC投資收益餘額
  (1,000萬元 +1,000萬元 -500萬元 )
×處分比率 10%
=  2850萬元

Y2 年 Y3 年

甲公司



應於申報時 (曆年制為 5月份 ) 檢附文件

65

文件內容 注意事項
1. 營利事業及其關係人
   結構圖、年度決算日持股比率

2.CFC 財務報表 • 報導期間應與營利事業辦理結算申報之會計期間相同
• 須經所在地或中華民國會計師查核簽證，或其他財務
報表替代文據

• 未能依限檢附者，應於申報期間屆滿前 (5/31) 敘明
理由申請延期 6 個月 (即延期至 11/30 前 )提供

3.CFC 前 10 年虧損扣除表

4.CFC 營利所得計算表

5. 境外股利或盈餘所得稅納稅憑證 • 僅大陸地區文件需驗證

6. 轉投資事業股東同意書 ( 議事錄 )

7. 轉投資事業投資損失已實現數證明文件 • 僅大陸地區文件需驗證



應備妥文件

66

文件內容 注意事項

1. 營利事業及其關係人持股變動明細

2. 非低稅區轉投資事業財務報表

3.CFC 實質營運活動證明文件 如：會計師出具意見書、固定營業場所之所有權
狀、租賃契約及給付租金之原始憑證、 CFC給付
於當地實際經營業務之員工薪資支出原始憑證、
CFC 於當地實際經營業務之相關證明文件等。

4.會計師查核 CFC 持有、衡量及處分金融工具情
形之查核報告

• 持有 (包含數量及原始取得成本 )
• 衡量 (包含未實現評價損益及其累計數 )
• 處分 (包含處分價格及處分日 BV)

稽徵機關書面調查函送達之翌日起１個月內提示，
未能依限提示者，應於期間屆滿前敘明理由申請延長１個月

提示期限

66



67

營利事業 CFC申報書介紹



營利事業所得稅申報書涉及 CFC 制度相關書表

本稅 附冊

1 損益及稅額計算表

8 表四、關係人負
債、關係人及關係
人交易與一次性移
轉訂價調整之揭露
暨受控外國企業之
檢核

B2 關係人基本資料及結構圖

B3 關係人明細表

B7 營利事業認列受控外國企業
(CFC) 所得明細表

新增

68



本稅－第 1頁 (損益及稅額計算表 )

69

損益項目 帳載結算
金額

自行依法調
整後金額

非
營
業
收
益

34 非營業收入總額 (35 至 44 及 137 合計 ) 34

35 投資收益 ( 含權益法之投資收益 ) 及一般股息及紅利 ( 含國外投資收
益 ) ( 詳申報須知十五 )

35

137 依所得稅法第 43 條之 3 規定計算之投資收益 ( 請填第 B7 頁明細
表 )

137

36 依所得稅法第 42 條規定取得之股利或盈餘

112 依境外所得來源國稅法規定繳納之所得稅可扣抵之稅額（附所得稅法第 3 條第 2
項及第 43 條之 3 第 4 項規定之納稅憑證）

112 　　元

119 大陸地區來源所得在大陸地區及第三地區已繳納之所得稅可扣抵之稅額（附臺灣
地區與大陸地區人民關係條例施行細則第 21 條及所得稅法第 43 條之 3 第 4 項規定之
納稅憑證及文件）

119 　　元

【 35 自行依法調整數】
 不含財上權益法投資收益、已認列 CFC 投資收益
 應含獲配 CFC 股利屬未曾依 CFC 規定計入所得額 ( 如

CFC 分配 111 年度以前盈餘 ) ，及獲配其他國外股利

【 137 】已認列 CFC 投資收益

【 36 】獲配國內股利

【 35 帳載數】財上權益法投資收
益及成本法國外股利



本稅－第8頁 ( 表四、受控外國企業之檢核 )

70

表四、關係人負債、關係人及關係人交易與一次性移轉訂價調整之揭露暨

受控外國企業之檢核

四、受控外國企業之檢核 ( 請詳第 B7 頁背面填表說明 ) ：

□是□否：本營利事業及關係人直接或間接持有在中華民國境外低稅負

國家或地區之關係企業股份或資本額合計達 50% 或對該關係

企業具有控制能力。

  【本題勾選「是」者，請續填第 B2 頁第一部分第 2 題】



附冊－第 B2頁 ( 關係人基本資料及結構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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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部分：基本資料

1.□ 是□否：本營利事業本年度符合財政部 96 年 1 月 9 日台財稅字第 09604503530 號令 ( 以下簡稱揭

露標準 ) 第二點規定 ( 詳本頁背面：壹、二 ) 。【本題勾選「是」者，請續勾選有下列

何種情形，可複選，並應填寫下列各題、本頁第二部分及第 B3 頁至第 B5 頁各欄項；本

題及第 2 題均勾選「否」者，僅填報本頁第一部分：基本資料。】

□1-1 營利事業與同一關係企業之全年交易總額在新臺幣 ( 以下同 )1 千 2 百萬元以上。

□1-2 營利事業與所有關係企業之全年交易總額在 5 千萬元以上。

□1-3 營利事業與同一關係企業以外之關係人之全年交易總額在 6 百萬元以上。

□1-4 營利事業與所有關係企業以外之關係人之全年交易總額在 2 千 5 百萬元以上。

2.□ 是□否：本營利事業本年度持有符合「營利事業認列受控外國企業所得適用辦法」 ( 以下簡稱

CFC 辦法 ) 第 2 條規定之受控外國企業 ( 詳本頁背面：叁、一 ) ，本年度依所得稅法第

43 條之 3 規定認列 CFC 投資收益金額為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元 ( 請填至第 1
頁第 137 欄 ) 。

【本題勾選「是」者，請填寫本頁第二部分、第 B3 頁及第 B7 頁各欄項；第 1 題及本題均勾選

「否」者，僅填報本頁第一部分。】

( 以下略 )
第二部分：本營利事業與關係人之從屬或控制關係及持有股份或資本額比率結構圖

（詳揭露標準第四點、第五點規定與 CFC 辦法第 3 條及第 10 條規定）

所有 CFC 投資收益合計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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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號

關係人
中文名稱
（ A1 ）

稅務識別
碼 / 其他
識別碼
（ B1 ）

國家
代碼
（ B3
）

主要
營業
項目
（ C
）

直接最高
持股股數
（ D1 ）

直接及
間接最
高持股
或出資
額比率
（ % ）
（ E ）

期末
原始
投資
成本
（ F1
）

期末
帳面
金　
　額
（ F2
）

關係人位於低
稅負區者，本
營利事業直接
或間接持有該
關係人之股份
及資本額比率

（ % ）
（ F3 ）

與本
營利
事業
之關
係
（請
填代
號，
可複
選）
（ G ）

屬
受
控
外
國
企
業
(H)

屬
跨
國
企
業
集
團
成
員
(Y)

關係人
英文名稱
（ A2 ）

國籍
( 地區 )
（ B2 ）

直接最高
出資額
（ D2 ）

1 □
是
□
否

□
是
□
否

註：「第 D2 欄大於 0 」且「第 H 欄勾選『是』」之關係人，應續填第 B7 頁

僅直接持股之 CFC才須填第 B7頁

符合股權控制 ( 即 F3≧50%) 或實質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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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內
乙公司
國內
乙公司

國內
丙公司

國內
丙公司

25% 25%

低稅負區
A 公司

25%

國內
甲公司

國內
甲公司

100% 25%

序
號

關係人
中 / 英
文名稱
(A1/A2)

關係人位於低稅負區者，本營
利事業直接或間接持有該關係
人之股份及資本額比率 (%)

(F3)

與本營利事業之
關係（請填代
號，可複選）

(G)

屬受控外國企業
(H)

1 乙 1a 、 3a 註 □是  ■否

2 丙 1a □是  ■否

3 A 56.25%
【 = 直接持股： 25% + 間接持股：
25%( 乙 ) + 25% × 25%( 丙 ) 】

1a ■是  □否

營利事業：甲公司

註：關係代號
1a，直接或間接持有另一營利事業有表決權之股權，達其已發行有表決權之股權 20% 。
3a，持有另一營利事業有表決權之股權百分比為最高且達 1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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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內
乙公司
國內
乙公司

國內
丙公司

國內
丙公司

25% 25%

低稅負區
A 公司

25%

國內
甲公司

國內
甲公司

100% 25%

序
號

關係人
中 / 英
文名稱
(A1/A2)

關係人位於低稅負區者，本營
利事業直接或間接持有該關係
人之股份及資本額比率 (%)

(F3)

與本營利事業之
關係（請填代
號，可複選）

(G)

屬受控外國企業
(H)

1 甲 1b 、 3b 註 □是  ■否

2 丙 2 □是  ■否

3 A 56.25%
【 = 直接持股： 25% + 間接持股：
25% + 25% × 25%( 甲 ) 】

1a 、 2 ■是  □否

營利事業：乙公司

1 甲 1b □是  ■否

2 乙 2 □是  ■否

3 A 25% 1a 、 2 □是  ■否

營利事業：丙公司

註：關係代號
1a，直接或間接持有另一營利事業有表決權之股權，達其已發行有表決權之股權 20% 。
1b，直接或間接由另一營利事業持有表決權之股權，達其已發行有表決權之股權 20% 。
2  ，與另一營利事業直接或間接由相同之人持有或控制之已發行有表決權之股權個達
20% 。
3b，由另一營利事業持有表決權之股權百分比為最高且達 1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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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FC 基本資料
1

當年度盈餘
2

前十年虧損扣除表
3

歸課所得計算
4

營利事業認列 CFC投資收益及境外可扣抵稅額明細表
5

★ 僅需揭露由
營利事業直
接投資之第
一 層 CFC
資訊，無須
揭露透過第
一 層 CFC
直接或間接
持有之其他
各 層 CFC
資訊

★ 一家 CFC
請填寫一張

實質營運
豁免規定

不符合

符合
當年度虧損欲申請
適用虧損扣除規定
或尚有虧損未扣除

餘額

無 免填
2-4

有

• CFC 當年度盈餘 <0
• 「 0<CFC 當年度盈餘≦ 700萬元」且

「營利事業直接持股且不符合實質營運活動要件
之各 CFC 當年度盈餘合計數」≦ 700萬元

否 是

免填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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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號 1

中文名稱 (A1)  

英文名稱 (A2)  

稅務識別碼 / 其他識別碼 (A3)  

所屬低稅負國家 ( 地區 )(A4)  

實質營
運活動
檢視

設立登記地是否有固定營業場所 (A5) □是，地址： ______ ；□否

設立登記地是否有僱用員工實際經營業務 (A6) □是，人數： ____ 人；□否

依 CFC 辦法第 5 條第 2 項第 2款計算之所得占比 <10%(A7) □是，比率： ___(%) ；□否

CFC 財務報表是否經會計師簽證 (A8) □是；□否，提供其他文據：

是否申請延期提示經會計師簽證之財務報表或替代該財務報表之其他文
據 (A9)

□是
  □已申請，申請日期： ___ ；申請文號： _____
            核准日期： ___ ；核准文號： _____
  □併同本次申報案件申請延期提示文據
         (曆年制者延期至 113 年 11 月 30 日，非曆年制者延期

至申報期間屆滿之次日起算 6個月 ) ，理由： _____
□否

□第 A5 欄至第 A7 欄任一欄位勾選「否」，應填第二部分至第四部分
□第 A5 欄至第 A7 欄均勾選「是」，免填第二部分至第四部分，但 CFC當年度虧損且以後年度欲適用虧損扣除，或 CFC 以前年度核定各期虧損
尚有未扣除餘額者 (即上一年度 C6 欄合計大於 0 者 ) ，仍應填第二部分及第三部分

往下續填條件
• 不符合實質營運豁免規定
• 當年度虧損且以後年度欲適用虧損扣除或
核定以前年度各期虧損尚有未扣除餘額

• 經稽徵機關核准者，將以公告方式載
明申請業經核准，代替核准函之送達

• 11月 30日如遇假日，以假日結束日
之次日為期間之末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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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                      目 金額

當年度稅後淨利 ( 損 )(B1)  

稅後淨利 ( 損 ) 以外純益 ( 損 ) 項目計入當年度未分配盈餘之數額 (B2)  

源自非低稅負區
採權益法認列轉
投資事業之調節
項目

投資損益 (B3)  
投資損益已實現數 決議盈餘分配數 源自大陸地區以外 (B4)  

源自大陸地區 (B5)  

投資損失已實現數 (B6)  

處分股權之調整數 (B7)  

□選擇將評價損益遞延至實現時始計入 CFC當年度盈餘者 (未勾選本項者，免填下欄金額 )

FVPL 調節項目 FVPL公允價值變動數 (B8)  

處分 FVPL 調整數 (B9)  

重分類 FVPL 調整數 (B10)  

CFC當年度盈餘 (虧損 )〔 B11＝ B1＋B2－B3＋ (B4＋ B5－B6)＋B7－B8＋
B9＋ B10〕

 

單位：新臺幣元



CFC 當年度盈餘
=CFC 財務報表稅後盈餘 10
－源自非低稅區投資損益 (B

公司稅後盈餘 10×100%)
  +(B 公司股利 2-扣繳稅款

0.2)  ×100%
=1.8

第二部分範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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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國
甲公司

我國
甲公司

A 公司
(CFC)

100%

B 公司B 公司

100%

• 財報稅後盈餘 10
• 分配股利 2 ，扣繳稅款 0.2

財報稅後盈餘 10
• B 公司投資收益 10
     (10×100%)

國內

A 國

( 低稅負 )

B 國

( 非低稅負
且非大陸 )

項                      目 金額

當年度稅後淨利 ( 損 )(B1) 10
稅後淨利 ( 損 ) 以外純益 ( 損 ) 項目計入
當年度未分配盈餘之數額 (B2)

 0

源 自 非
低 稅 負
區 採 權
益 法 認
列 轉 投
資 事 業
之 調 節
項目

投資損益 (B3)  10
投資
損益
已實
現數

決議盈 餘
分配數

源自大陸地
區以外 (B4)

 1.8

源自大陸地
區 (B5)

 

投資損失已實現數 (B6)  
處分股權之調整數 (B7)  

CFC當年度盈餘 (虧損 )
〔 B11＝ B1＋B2－B3＋ (B4＋ B5－

B6)＋ B7－B8＋B9＋B10〕

 1.8

單位：新臺幣元

減除

加回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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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度 申報盈餘

(C1)

申報虧損

(C2)

截至上年度已

扣除金額

(C3)

本年度減資彌

補虧損

(C4)

本年度

扣除金額

(C5)

未扣除餘額

(C6=C2-C3-

C4-C5)

112       

       

       

       

       

說明： CFC 於 111 年度 ( 含 ) 以前發生之虧損，不得用於抵減 112 年度 ( 含 ) 以後發生之盈餘。 

第二部分

當年度盈餘
(B11)

正數 負數

單位：新臺幣元



第三部分範例 1

80

我國
甲公司
我國

甲公司

A 公司
(CFC)

100%

國內

A 國

( 低稅負 )

年度 A 公司
當年度盈餘

112   － 100萬元

113   － 300萬元

114  1500萬元

年度 申報
盈餘
(C1)

申報
虧損
(C2)

截至上年
度已扣除
金額
(C3)

本年度減
資彌補虧

損
(C4)

本年度
扣除金額

(C5)

未扣除餘
額

(C6=C2-
C3-C4-

C5)

112 0 100   0  100
合計 0 100  0 0 0 100

A 公司 112 年度「 10 年虧損扣除申報表」

112 0 100 0 0 0 100

113 0 300 0 300
合計 0 400  0 0 0 400

A 公司 113 年度「 10 年虧損扣除申報表」

112 0 100 0 0 100 0

113 0 300 0 0 300 0

114 1500 0 0 0
合計 1500 400  0 0 400 0

A 公司 114年度「 10 年虧損扣除申報表」

虧損依序抵減



第三部分範例 2

81

我國
甲公司
我國

甲公司

A 公司
(CFC)

100%

國內

A 國

( 低稅負 )

年度 A 公司
當年度盈餘

112   － 100萬元

113  50萬元

114 20萬元

年度 申報
盈餘
(C1)

申報
虧損
(C2)

截至上年
度已扣除

金額
(C3)

本年度減
資彌補虧

損
(C4)

本年度
扣除金額

(C5)

未扣除餘
額

(C6=C2-
C3-C4-

C5)

112 0 100   0  100

合計 0 100  0 0 0 100

112 0 100 0 0 50 50

113 50 0 0 0
合計 50 100  0 0 50 50

112 0 100 50 0 20 30

113 50 0 0 0 0 0

114 20 0 0 0
合計 70 100 50 0 20 30

符合豁免規定仍要扣除

A 公司 112 年度「 10 年虧損扣除申報表」

A 公司 113 年度「 10 年虧損扣除申報表」

A 公司 114年度「 10 年虧損扣除申報表」



第三部分範例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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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國
甲公司
我國

甲公司

A 公司
(CFC)

100%

國內

A 國

( 低稅負 )

年度 A 公司
當年度盈餘

112   － 100萬元

113 -300萬元

114 0元

年度 申報
盈餘
(C1)

申報
虧損
(C2)

截至上年
度已扣除
金額
(C3)

本年度減
資彌補虧

損
(C4)

本年度
扣除金額

(C5)

未扣除餘
額

(C6=C2-
C3-C4-

C5)

112 0 100   0  100
合計 0 100  0 0 0 100

112 0 100 0 0 0 100

113 0 300 0 300
合計 0 400  0 0 0 400

112 0 100 0 100 0 0

113 0 300 0 100 0 200

114 0 0 0 0
合計 0 400 0 200 0 200

減資彌補虧損

114年度減資彌補 112
年度以後虧損 200萬元

依序

A 公司 112 年度「 10 年虧損扣除申報表」

A 公司 113 年度「 10 年虧損扣除申報表」

A 公司 114年度「 10 年虧損扣除申報表」



第四部分：歸課所得計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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符合下列之一，免填第四部分表格

【營業期間未滿 1 年者， B11 欄 ×                         =________(B12) ，下列二項檢核條件之第 B11 欄應以換算全年盈

餘 (虧損 ) 第 B12 欄金額計入 (未滿 1個月者，以 1個月計算 ) 】

  □第 B11 欄≦新臺幣 0 元

  □「新臺幣 0 元 < 第 B11 欄≦新臺幣 700 萬元」且「營利事業直接持有股份或資本額且不符合實質

營運活動要件之各 CFC 各表第 B11 欄合計數 ______≦新臺幣 700 萬元」

項目 金額 / 百分比

CFC當年度盈餘 (D1=B11)  

法定盈餘公積或限制分配項目 (D2)  

CFC 以前年度經稽徵機關核定之各期虧損，於本年度扣除之金額
(D3 ，請依第三部分第 C5 欄合計數填入 )

 

營利事業直接持有比率按持有期間加權平均計算 (D4)  

CFC 投資收益〔D5=(D1- D2- D3)×D4〕  

單位：%、新臺幣元

12
營業月數 __

• D5欄，應填至第五部分 E1欄之 112 年度欄位
• 各 CFC各表 D5欄合計數應填至第 1頁第 137欄及第 B2頁第一部分第 2題欄位



第五部分：營利事業認列 CFC投資收益及境外可扣抵稅額明細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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單位：新臺幣元

本年度實際獲配該 CFC 之股利或盈餘 (不含 111 年度及以前年度 )
(EA)

 本年度實際獲配該 CFC 之
股利或盈餘於 CFC 所在地
及大陸地區已繳納之所得稅

(EB)

 

CFC
盈餘

所屬

年度

已認列 CFC 投資收益 本年度實際獲
配該 CFC 之股

利或盈餘屬未

曾計入所得額

之金額

已認列 CFC 投資收益

(E3/E4)
未曾計入所得額之金

額 (E7/E8)

已認

列
CFC
投資
收益
(E1)

截至上年度

累積已實際
獲配 ( 或已

處分 ) 之金

額
【 E2=截至

上年度
(E2+E3
+E4+E5) 】

本年度實際獲配股

利或盈餘之金額

本年度處分日
已認列 CFC
投資收益餘額

按處分比率計
算之金額

(E5)

尚未實際
獲配 ( 或
處分 ) 之
餘額

(E6=E1-
E2-E3-E4-
E5 ；若為

負數，請
填寫 0)

非源自

大陸地

區於
CFC 所

在地已

繳納之

所得稅
(E9)

源自大

陸地區

於該地

區及
CFC 所

在地已

繳納之

所得稅
(E10)

非源自

大陸地

區於
CFC 所

在地已

繳納之

所得稅
(E11)

源自大

陸地區

於該地

區及
CFC 所

在地已

繳納之

所得稅
(E12)

非源自
大陸地

區
(E3)

源自大
陸地區

(E4)

非源
自大

陸地

區
(E7)

源自
大陸

地區
(E8)

112             

合計   (E3A)  (E4A)   (E7A) (E8A=EA-E3A-

E4A-E7A) 

 (E9A) (E10A)  (E11A)  (E12A=EB-E9A-

E10A-E11A)

1已依 CFC規定課稅部分 未課稅部分 2

已課稅部分
未課稅部分

1. 已課稅部分：課稅年度
2. 未課稅部分： CFC 財務報表所屬盈餘年度



85

甲公司甲公司

CFC
100%

B 公司

100%
• 財報稅後盈餘 10
• 分配股利 2 ， B 國扣繳稅款 0.2

財報稅後盈餘 10
• B 公司投資收益 10

CFC 當年度盈餘
=CFC 財務報表稅後盈餘 10-源自非低稅區投資損益 10
  +(B 公司股利 2-扣繳稅款 0.2)×100%
=1.8

國內

A 國
( 低稅負 )

B 國
( 非低稅負
且非大陸 )

甲公司認列 CFC投資收益
=1.8×100%=1.8

112 年
第五部分範例 1- 非大陸地區

非源自大陸地區

本年度實際獲配該 CFC 之股利或盈餘 (不含 111 年度及以前年度 )
(EA)

 0 本年度實際獲配該 CFC 之股利或
盈餘於 CFC 所在地及大陸地區已

繳納之所得稅 (EB)

0 

CF
C
盈

餘

所

屬

年

度

已認列 CFC 投資收益 本年度實際獲配該 CFC

之股利或盈餘屬未曾計

入所得額之金額

已認列 CFC 投資收益

(E3/E4)
未曾計入所得額之金額

(E7/E8)

已認

列

CFC
投資

收益

(E1)

截至上年度累積已

實際獲配 ( 或已處

分 ) 之金額

【 E2=截至上年度

(E2+E3+E4+E5) 】

本年度實際獲配

股利或盈餘之金

額

本年度處分日已

認列 CFC 投資收

益餘額按處分比

率計算之金額

(E5)

尚未實際獲配

( 或處分 ) 之餘額

(E6=E1-E2-E3-
E4-E5 ；若為負

數，請填寫 0)

非源自大陸地區

(E7)
非源自大陸地區於

CFC 所在地已繳納之

所得稅

(E9)

非源自大陸地區於 CFC
所在地已繳納之所得稅

(E11)

非源自大陸地區

(E3)

112  1.8    0  0  1.8  0  0   0

損益項目 帳載 自調

35 投資收益 ( 含權益法之投資收益 ) 及
一般股息及紅利 ( 含國外投資收益 ) 

10 0

137 依所得稅法第 43 條之 3 規定計算
之投資收益

1.8

甲公司 112 年度申報書 (113.5申報 )



本年度實際獲配該 CFC 之股利或盈餘 (不含 111 年度及以前年度 )
(EA)

 
1.8

本年度實際獲配該 CFC 之股利或盈
餘於 CFC 所在地及大陸地區已繳納

之所得稅 (EB)
0.18 

CF
C
盈
餘
所
屬
年
度

已認列 CFC 投資收益 本年度實際獲配該 CFC
之股利或盈餘屬未曾計

入所得額之金額

已認列 CFC 投資收益
(E3/E4)

未曾計入所得額之金額
(E7/E8)

已認
列

CFC
投資
收益
(E1)

截至上年度累積已
實際獲配 ( 或已處

分 ) 之金額
【 E2=截至上年度
(E2+E3+E4+E5) 】

本年度實際獲配
股利或盈餘之金

額

本年度處分日已
認列 CFC 投資收
益餘額按處分比
率計算之金額

(E5)

尚未實際獲配
( 或處分 ) 之餘額
(E6=E1-E2-E3-
E4-E5 ；若為負
數，請填寫 0)

非源自大陸地區
(E7)

非源自大陸地區於 CFC
所在地已繳納之所得稅

(E9)

非源自大陸地區於 CFC
所在地已繳納之所得稅

(E11)

非源自大陸地區
(E3)

112  1.8 0   1.8 0 0 0  0.18 0

113 0 0 0 0 0 0 0 86

甲公司甲公司

CFC
100%

B 公司
100%

財報稅後盈餘 0

• 財報稅後盈餘 0
• 分配股利 3(112 年度盈餘 1.8， 111 年度盈餘 1.2) ， A 國扣繳稅款 0.3

CFC 當年度盈餘=0國內

A 國
( 低稅負 )

B 國
( 非低稅負
且非大陸 )

甲公司認列 CFC投資收益 =0
113 年
第五部分範例 1(續 ) - 非大陸地區

非源自大陸地區

屬 CFC 制度施行前盈餘
計入第 1頁第 35欄，免寫在第五部分

無論分配股利時點在
申報期前或後，填寫
申報書方式均相同

A 國扣繳稅款

股利總額，計入第 1頁第 35欄股利總額

有溢繳稅額，得申請更正 112 年度申報書及退稅



87

甲公司甲公司

CFC

100%

B 公司

100%
• 財報稅後盈餘 10
• 分配股利 2 ， B 國扣繳稅款 0.2

財報稅後盈餘 10
B 公司投資收益 10

CFC 當年度盈餘
=CFC 財務報表稅後盈餘 10-源自非低稅區投資損益 10
 +B 公司股利 2×100% 
=2

國內

A 國
( 低稅負 )

B 國
(大陸地區 )

甲公司認列 CFC投資收益
=2×100%=2

112 年
第五部分範例 2-大陸地區

源自大陸地區

本年度實際獲配該 CFC 之股利或盈餘 (不含 111 年度及以前年度 )
(EA)

 0 本年度實際獲配該 CFC 之股利或盈
餘於 CFC 所在地及大陸地區已繳納

之所得稅 (EB)

0 

CF
C
盈

餘

所

屬

年

度

已認列 CFC 投資收益 本年度實際獲配該 CFC

之股利或盈餘屬未曾計

入所得額之金額

已認列 CFC 投資收益

(E3/E4)
未曾計入所得額之金額

(E7/E8)

已認列

CFC
投資收

益

(E1)

截至上年度累積已

實際獲配 ( 或已處

分 ) 之金額

【 E2=截至上年度

(E2+E3+E4+E5) 】

本年度實際獲配

股利或盈餘之金

額

本年度處分日已

認列 CFC 投資收

益餘額按處分比

率計算之金額

E5)

尚未實際獲配

( 或處分 ) 之餘額

(E6=E1-E2-E3-
E4-E5 ；若為負

數，請填寫 0)

源自大陸地區

(E8)
源自大陸地區於該地區

及 CFC 所在地已繳納

之所得稅

(E10)

源自大陸地區於該地區

及 CFC 所在地已繳納之

所得稅

(E12)
源自大陸地區

(E4)

112  2    0  0  2  0  0   0
含大陸扣繳稅款 0.2

損益項目 帳載 自調

35 投資收益 ( 含權益法之投資收益 ) 及
一般股息及紅利 ( 含國外投資收益 ) 

10 0

137 依所得稅法第 43 條之 3 規定計算
之投資收益

2

甲公司 112 年度申報書 (113.5申報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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甲公司甲公司

CFC
100%

B 公司
100%

財報稅後盈餘 0

• 財報稅後盈餘 0
• 分配股利 3(112 年度盈餘 1.8， 111 年度盈餘 1.2) ， A 國扣繳稅款 0.3

CFC 當年度盈餘=0國內

A 國
( 低稅負 )

B 國
(大陸地區 )

甲公司認列 CFC投資收益 =0

113 年
第五部分範例 2(續 ) -大陸地區

源自大陸地區

屬 CFC 制度施行前盈餘
計入第 1頁第 35欄，免寫在第五部分

本年度實際獲配該 CFC 之股利或盈餘 (不含 111 年度及以前年度 )
(EA)

 
2

本年度實際獲配該 CFC 之股利或盈餘
於 CFC 所在地及大陸地區已繳納之所

得稅 (EB)
0.2+0.18

CF
C
盈
餘
所
屬
年
度

已認列 CFC 投資收益 本年度實際獲配該
CFC 之股利或盈餘屬

未曾計入所得額之金額

已認列 CFC 投資收益
(E3/E4)

未曾計入所得額之金額
(E7/E8)

已認列
CFC 投
資收益

(E1)

截至上年度累積已
實際獲配 ( 或已處

分 ) 之金額
【 E2=截至上年度
(E2+E3+E4+E5) 】

本年度實際獲配
股利或盈餘之金

額

本年度處分日已
認列 CFC 投資
收益餘額按處分
比率計算之金額

(E5)

尚未實際獲配
( 或處分 ) 之餘額

(E6=E1-E2-E3-
E4-E5 ；若為負
數，請填寫 0)

源自大陸地區
(E8)

源自大陸地區於該地區及
CFC 所在地已繳納之所得

稅
(E10)

源自大陸地區於該地區
及 CFC 所在地已繳納之

所得稅
(E12)

源自大陸地區
(E4)

112 2  0   1.8+0.2 0 0 0  0.2+0.18  0

113 0 0 0 0 0 0 0

大陸扣繳稅款
+A 國扣繳稅款

含大陸扣繳稅款 0.2 股利總額

有溢繳稅額，得申請更正 112 年度申報書及退稅

股利總額，計入第 1頁第 35欄



第五部分範例 3-CFC 年度中分配當年度盈餘

89

甲公司甲公司

CFC

100% • 稅後淨利 3
• 8/1 分配股利 1 ，扣繳稅款 0

( 屬 112 年度盈餘 )

CFC 當年度盈餘 3國內

A 國
( 低稅負 )

甲公司認列 CFC
投資收益 =3

112 年
損益項目 帳載自調

35 投資收益 ( 含權益法之投資收益 )
及一般股息及紅利 ( 含國外投資收
益 ) 

3 0

137 依所得稅法第 43 條之 3 規定計
算之投資收益

3

甲公司 112 年度申報書 (113.5申報 )

CFC 年度中分配當年度盈餘

本年度實際獲配該 CFC 之股利或盈餘 (不含 111 年度及以前年度 )
(EA)  1

本年度實際獲配該 CFC 之股利或盈
餘於 CFC 所在地及大陸地區已繳納

之所得稅 (EB)
0 

CF
C
盈

餘

所

屬

年

度

已認列 CFC 投資收益 本年度實際獲配該 CFC

之股利或盈餘屬未曾計

入所得額之金額

已認列 CFC 投資收益

(E3/E4)
未曾計入所得額之金額

(E7/E8)

已認

列

CFC
投資

收益

(E1)

截至上年度累積已

實際獲配 ( 或已處

分 ) 之金額

【 E2=截至上年度

(E2+E3+E4+E5) 】

本年度實際獲配

股利或盈餘之金

額

本年度處分日已

認列 CFC 投資收

益餘額按處分比

率計算之金額

E5)

尚未實際獲配

( 或處分 ) 之餘額

(E6=E1-E2-E3-
E4-E5 ；若為負

數，請填寫 0)

非源自大陸地區

(E7)
非源自大陸地區於 CFC
所在地已繳納之所得稅

(E9)

非源自大陸地區於 CFC
所在地已繳納之所得稅

(E11)

非源自大陸地區

(E3)

112  3    1  0  2  0  0   0股利總額 89



第五部分範例 4-獲配 CFC 制度施行前盈餘

90

甲公司甲公司

CFC

100% • 稅後淨利 0
• 分配股利 3 ，扣繳稅款 0

( 屬 111 年度盈餘 )

CFC 當年度盈餘 0國內

A 國
( 低稅負 )

甲公司認列 CFC
投資收益 =0

112 年
損益項目 帳載 自調

35 投資收益 ( 含權益法之投資收益 ) 及
一般股息及紅利 ( 含國外投資收益 ) 

0 3

137 依所得稅法第 43 條之 3 規定計
算之投資收益

0

甲公司 112 年度申報書 (113.5申報 )

獲配 CFC 制度施行前盈餘

本年度實際獲配該 CFC 之股利或盈餘 (不含 111 年度及以前年度 )
(EA)

 0 本年度實際獲配該 CFC 之股利或盈
餘於 CFC 所在地及大陸地區已繳納

之所得稅 (EB)

0 

CF
C
盈

餘

所

屬

年

度

已認列 CFC 投資收益 本年度實際獲配該 CFC

之股利或盈餘屬未曾計

入所得額之金額

已認列 CFC 投資收益

(E3/E4)
未曾計入所得額之金額

(E7/E8)

已認

列

CFC
投資

收益

(E1)

截至上年度累積已

實際獲配 ( 或已處

分 ) 之金額

【 E2=截至上年度

(E2+E3+E4+E5) 】

本年度實際獲配

股利或盈餘之金

額

本年度處分日已

認列 CFC 投資收

益餘額按處分比

率計算之金額

E5)

尚未實際獲配

( 或處分 ) 之餘額

(E6=E1-E2-E3-
E4-E5 ；若為負

數，請填寫 0)

非源自大陸地區

(E7)
非源自大陸地區於 CFC
所在地已繳納之所得稅

(E9)

非源自大陸地區於 CFC
所在地已繳納之所得稅

(E11)

非源自大陸地區

(E3)

112  0    0  0  0  0  0   0 90



THANK YO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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